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管理规定

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规范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程序，特制定本办法。
一、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职责
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应对学生论文中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进行审核，应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本着“坚持标准、严格要求、保证质量、公正合理”的原则审阅学位论文，组织论文答辩工作。
答辩秘书应协助做好答辩的相关工作，包括：收取并分发答辩论文及科研的原始材料、通知答辩日程、地点安排、发放聘书及评阅书等；协助答辩主席做好答辩的组织工作；负责做好答辩详细记录、填写有关决议；整理全部答辩材料并上报学院。
二、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组成
（一）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须组成专门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答辩委员会由6人组成，其中设答辩委员会主席1人，评阅人2人，答辩委员2人，答辩秘书1人。
答辩委员会主席一般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或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担任，也可聘请国内外同一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担任；评阅人一般由校内外具有教授职称的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担任；答辩委员一般由校内具有教授职称的研究生指导教师担任；答辩秘书一般由校内青年教师担任。
依据学生论文的研究方向组成答辩委员会，答辩委员中须包含至少一位学生所属教研室的博士生教师。论文研究方向为交叉学科的须有同一研究领域的专家参加答辩委员会。答辩委员会委员中，须包含至少3位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且须包含至少2位校外专家。
博士生本人导师不得担任所指导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
（二）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须组成专门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答辩委员会由4人组成，设主席1人，评阅人1人，委员1人，答辩秘书1人。
答辩委员会主席一般由具有高级职称且具有博士学位的硕士导师担任，评阅人一般由高级职称的硕士生导师担任，委员一般由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担任，答辩秘书一般由校内青年教师担任。
依据学生论文的研究方向组成答辩委员会，答辩委员中须包含至少一位学生所属教研室的教师，论文研究方向为学科交叉的必须有同一研究领域的专家参加答辩委员会。
硕士生本人导师不得担任所指导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
三、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流程
（一）研究生院下发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通知；
（二）各学院按要求上报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安排及答辩委员会名单；
（三）研究生院汇总并备案学位论文答辩工作安排；
（四）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
答辩会设专门的答辩专家席、答辩席、导师席及放置科研原始材料的位置，答辩委员会成员、研究生、导师应着正装按照规定时间、地点、位置就座参加论文答辩会。研究生导师未按时到场，答辩会不得开始。
1.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任或学院领导宣布答辩委员会委员名单，并介绍委员的姓名、职称、所在单位及研究专长。
2.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会开始并向与会人员介绍答辩人学位资格审核情况；
3.研究生导师介绍答辩人情况（包括：学生的思想政治情况、学业情况、科研工作情况，并概述学位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方法、研究结果与结论、政治立场和学术诚信等，博士10分钟，硕士6分钟）
4.答辩人报告论文主要内容（博士30分钟，硕士20分钟）；
5.提问、答辩环节（博士40分钟，硕士30分钟）；
6.休会，答辩委员会单独召开例会。答辩委员会委员使用答辩表决系统对论文质量和答辩情况进行评议并进行无记名投票，根据投票情况确定答辩结果和是否同意授予研究生学位；
7.复会。论文评阅人、答辩主席分别宣读论文评议书，最后由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结果。
8.答辩人进行致谢（答辩未通过者不进行致谢）；
9.闭会。答辩秘书做好相关材料的整理工作，并按要求及时将答辩材料提交至各学院。
（五）各学院汇总答辩材料，按要求报送至研究生院。
四、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答辩结果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答辩结果分为通过和不通过2种。
答辩通过，学生须按照答辩委员会意见修改完善论文，并提交论文修改完善情况表，由导师、学院进行审核。答辩未通过，取消学生本次学位申请资格，下一轮重新申请。
五、关于答辩结果的申诉
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结果申诉仅限于对答辩委员会的成员组成、答辩工作的流程进行申诉，其他申诉不予受理。提出申诉时，学生向所属学院提交由导师签字的申诉情况说明，由学院将申诉情况及对申诉的处理结果报研究生院。
六、本管理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